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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指南适用于以下民用的小水线面双体船： 

（1）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最大航速满足V≥3.7▽
0.1667

  m/s； 

（2）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最大航速限定为 V＜30kn，且在设计中不考虑船体产

生的水动升力及其特性。 

式中：V——船舶处于最大营运重量状态，以核定的最大持续推进功率，在静水中航行能达

到的速度； 

      ▽——设计水线对应的排水体积，m3； 

1.1.1.2 对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应按本指南中对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的有关规定。 

1.1.1.3 对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应按本指南对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的有关规定。 

1.1.1.4 本指南条款中未特别说明者，均适用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和非高速小水线面

双体船。 

1.1.1.5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消防、救生、稳性防污染等法定要求还应符合船旗国主管机

关的有关规定。 

 

      1.1.2  等效与免除 

1.1.2.1 除另有规定外，对计算方法、评定标准、制造程序、材料、检验和试验方法

等，凡能提供必需的试验、理论依据或使用经验，或有效公认的标准等，经 CCS 同意后，

可等效于或替代本指南要求的内容。 

1.1.2.2 经同意，CCS 可接受国际公认的标准作为本指南的替代要求。 

1.1.2.3  因受船舶固有特性（如形状、尺寸等）限制，在轮机布置上难以满足 CCS《海

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或《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有关规定者，经 CCS 审定后可采用其

他等效的布置。 

 

   1.1.3  附加标志 

   1.1.3.1 凡拟申请入 CCS 船级的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可在其船级符号后加注船舶类型

附加标志：SWATH-HSC（Small Waterplane Area Twin Hull HSC）。 

1.1.3.2 凡拟申请入 CCS 船级的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可在其船级符号后加注船舶类

型附加标志： SWATH（Small Waterplane Area Twin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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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定义 

   1.1.4.1 小水线面双体船（SWATH －Small Waterplane Area Twin Hull）：系指为改

善耐波性、减小兴波阻力，将双体船的片体在水线处缩小形成狭长流线型截面的双体船。其

主船体由连接桥结构连接左右两个片体组成。每一片体包括上船体、支柱体和下潜体。小水

线面双体船典型横剖面示意图见图 1.1.4.1。 

    1.1.4.2 连接桥结构：系指连接左右两片体的甲板及其他附属的强力（箱体）结构。 

    1.1.4.3 湿甲板：系指连接桥结构的最下暴露表面结构。 

    1.1.4.4 上船体：系指包括主甲板及以下至支柱体以上的结构。 

1.1.4.5 舷台:系指上船体结构中的连接桥与支柱体连接的过渡区域。 

    1.1.4.6 支柱体：系指上船体以下至下潜体以上在设计水线面附近的狭长垂向结构，其

水线截面呈扁薄、首尾端为流线型。支柱体有多种型式，根据每一片体所拥有的支柱体数量，

分别称为单支柱体或双支柱体等。 

    1.1.4.7 下潜体：系指连接在支柱体下面沉浸在水下的圆形或类似椭圆形的鱼雷状结

构。 

    1.1.4.8 船长 L（m）： 

（1）对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其刚性水密船体位于设计水

线以下部份的总长，不包括设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 

（2）对于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系指沿夏季载重线，由最前端支柱体前缘量至最后

端支柱体尾缘的长度，并应计入下潜体从首至尾的长度与刚性水密船体位于设计水线以下部

分的总长（不包括设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之差的 50％。 

 1.1.4.9 水线面处船长Lw（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位于设计水线处量得的船体

前后缘纵向之距离。 

1.1.4.10 支柱体水线长度 （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处量得支柱体

的最大长度。对于前后独立设置的支柱体，取一个片体前后同一方向上的各支柱体长度之和。 

sl

1.1.4.11 下潜体长度 （m）：系指单个下潜体从首缘量至其尾缘的水平长度。若一个

片体中的下潜体只数为 1 个以上时，应作累加计入。 

lhl

    1.1.4.12 船宽 B（m）：系指刚性水密船体的最大型宽，不包括设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

体。 

1.1.4.13 水线下最大船宽Bw（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位于设计水线以下量得的

最大型宽。 

    1.1.4.14 水线宽Bwl（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处量得支柱体的最大

型宽之和，如 ，见图 1.1.4.1。 ∑
=

=
2

1i
wliwl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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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5 下潜体宽Blh（m）：系指单个下潜体的最大型宽。 

1.1.4.16 支柱体宽度Bs（m）：系指单个支柱体的最大型宽。 

1.1.4.17 型深 D（m）：系指片体的下潜体纵中剖面处的最低点量至干舷甲板边线的垂

直距离。 

1.1.4.18 水线下支柱体深度Ds（m）：系指位于船中处从水线面量至下潜体与支柱体壳

板交线处的垂直距离。 

    1.1.4.19 设计吃水 d（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在船中处量得的刚性

水密船体的型吃水。 

    1.1.4.20 满载排水量△（t）：系指船舶满载出港状态静浮时的排水量，通常等于最大

营运重量。   

1.1.4.21 水线面系数Cwp：系指按下式算得的系数： 

∑

∑
= n

i
ws

n

i
w

WP

ii

i

Bl

A
C

11

1  

式中：AW1i——沿设计水线截得的一个片体中的第i个支柱体水线面积，m
2
；  

 ls1i——沿设计水线处量得的一个片体中第i个支柱体的最大长度，m； 

 Bwl1i——沿设计水线处量得的一个片体中第i个支柱体的最大型宽，m； 

若在一个片体中设置了前后独立的支柱体，即 ，则应将A2≥n W1i和ls1i与Bwl1i所围矩形

面积按公式计入一个片体内所含的总量。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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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1  典型横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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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检 验 

    1.2.1  一般要求 

    1.2.1.1 申请 CCS 检验的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应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应按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下同）和本指南的有关规定进行检

验。 

 

    1.2.2  新建船舶图纸审查与建造中检验 

   1.2.2.1 新建船舶送审的图纸资料除按照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或 CCS《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的有关规定外，尚应提交下列图纸一式 3 份送 CCS 审查： 

（1）纵向运动稳定性模型试验验证资料/纵向运动稳定性计算书（备查）； 

（2）船体结构规范计算书（备查）； 

（3）船体结构直接计算资料（批准）； 

（4）疲劳评估资料（备查）。 

    

 1.2.2.2 建造中检验除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3 章第 3 节或 CCS《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篇第 3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和试验外，尚应对船体变形予以关注。 

    

 1.2.3  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 

   1.2.3.1 不在 CCS 检验下建造的现有小水线面双体船，除应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

建造规范》第 3 章第 5节或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篇第 3 章第 3 节的相应要求进行

检验外，尚应： 

（1）按本章第 1.2.2.1 条提交的图纸进行评估； 

（2）按本章第 1.2.4 条的有关特别检验要求进行检验。 

 

    1.2.4  建造后检验 

    1.2.4.1 建造后检验应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3 章第 4 节或 CCS《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篇第 4 章的要求进行。 

    

 1.2.4.2 年度检验时，除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3 章第 4 节或 CCS《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篇第 4 章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检查水线以上支柱体、湿甲板结构和舷

台结构区域的腐蚀、损坏或其他缺陷，并确认结构处于良好状态。 

     

1.2.4.3 特别检验时，除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3 章第 4节或 CCS《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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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篇第 4 章的有关规定外，尚应检查： 

（1）下潜体、支柱体和湿甲板结构和舷台结构区域的腐蚀、损坏或其他缺陷，并确认

结构处于良好状态； 

（2）舷台结构区域、支柱体与下潜体连接处结构的腐蚀、损坏或其他缺陷，并确认结

构处于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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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结构设计原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本章要求适用于第 1 章规定的小水线面双体船。本章未作规定者,对于高速小

水线面船，应按照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相应规定；对于非高速小水线面船，

应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相应规定。 

 

2.1.1.2 对于有限航区和指定航线营运船舶，本指南的有关要求可按 CCS《海上高速船

入级与建造规范》或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相应规定和/或其他公认的方法进行适当

折减。 

 

2.1.1.3 对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其营运水域应不超过近海航区营运限制。 

 

2.1.1.4 船体结构的直接计算和疲劳评估可按本指南第 6章和第 7 章规定。 

 

2.1.1.5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材料及建造工艺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要求。 

 

2.1.1.6 小水线面双体船船体的主要结构一般不采用合成/混合材料。次要构件和上层

建筑，包括甲板室部分可采用非金属材料制造。对于与合成/混合材料相关的结构设计，必

须予以特殊考虑。 

 

2.1.1.7 小水线面双体船在设计阶段应尽可能地采用模型试验、实船验证和借鉴实船建

造经验。 

 

2.1.2 结构设计与布置 

2.1.2.1 本章规定基于小水线面双体船为常规的结构布置、焊接连接及平板或曲板的加

筋板结构。其他类型的结构设计、布置和/或建造形式应予以特殊考虑。 

 

2.1.2.2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船体主要结构，特别是承受船体横向弯矩的构件尺寸，应按

本指南第 5章的规定进行直接计算分析予以确定，且不应小于本指南第 4 章有关构件的最小

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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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对于船体主要结构中的关键细节，如舷台与连接桥及支柱体、支柱体与下船体

的连接区域，应使用直接计算方法评估应力集中程度和按本指南第 6 章的规定进行必要的疲

劳分析。 

 

2.1.2.4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结构设计应确保主要结构传力的连续性，特别是承受横向弯

矩的横向结构构件应连续地通过结点区段，且应注意光顺过渡，避免锐角和陡峭的变化，尽

量减少应力集中效应。该处板厚和构件尺寸应适当加强。 

 

2.1.2.5 对于连接桥甲板结构，包括主甲板和湿甲板，除特别许可外，横梁和强横梁应

穿过纵桁或纵舱壁，在中断时应采取措施保证结构的横向强度连续性，如采用等效的中断加

肘板的方式等。 

 

2.1.2.6 设置于支柱体内的垂直扶强材和梁，在与水平框架的交汇之处应尽可能地保持

连续。下潜体中的纵向构件应尽可能连续延伸。 

 

2.1.2.7 在支柱体首尾与下潜体交汇处，若下潜体外伸较大，则纵向构件一般应穿过横

向强框架或横舱壁。也可采用等效方法替代，同时对支柱体和下潜体的交汇区域处进行局部

加强。 

 

2.1.2.8 甲板纵材和强横梁的高度应不小于纵骨和普通横梁穿过其腹板所开槽口或其

他开孔高度的 2 倍。一般应在普通横梁穿过露天甲板和湿甲板纵桁的腹板开口处的对应位置

下，每隔 1档设置垂直扶强材。 

 

2.1.2.9 除特别认可或本章特殊规定外，结构构件应有效地与邻近结构连接。肘板的趾

部和构件端部不允许断在未与邻近结构搭连的板上。如构件端部未按要求进行连接，则应对

其端部的削斜度予以特殊考虑，且采取凹向软趾的肘板或不大于 30°的端部削斜型式。肘板

的趾部或削斜端部与毗邻的支承结构之距应保持在 25mm 以内，且趾部或削斜端部的高度一

般应不超过 15mm。 

 

2.1.2.10 桁材和其他内部结构件腹板上的开孔应避开集中载荷或高应力区域。结构件

上的开孔通常应避开支承结构。腹板上的槽口应设填板。人孔和减轻孔的布置也应避开集中

载荷或高应力区域，且应有合适的圆角半径。除某些补偿要求外，孔高一般应不超过构件高

度的 0.5 倍，孔宽一般应不超过构件高度的 0.7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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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结构细则 

2.1.3.1 结构结点应尽实际可能设计成将硬点、切口和引起应力集中和“热点应力”的

结构不连续情况降至最低程度。 

 

2.1.3.2 在内部结构中，应对潜在的较易腐蚀的敏感部位厚度予以特别关注，如舷台、

湿甲板等区域。 

 

2.1.3.3 焊接制作构件的截面尺度比应与标准型钢的比例一致，以确保面板和腹板的局

部屈曲强度。 

 

2.1.3.4 应特别注意构件端部和相交处的肘板型式、空气管和排水管或减轻孔的开孔型

式以及切口加强的型式和内部开孔型式，尽量减轻应力集中效应。 

 

2.1.3.5 在对接焊中应消除或填平焊接凹坑。尽量采用肘板软趾方法缓和结构不连续处

截面的过渡变化。 

 

2.1.3.6 在高强度钢和高强铝合金材料使用上，应特别注意构件腹板与面板的尺度比例

及厚度对局部屈曲和疲劳的影响效应。在水下承受循环载荷的主要部件纵向断开连接（如支

柱体与下潜体连接）处的钢材或铝合金，应采用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中规定的 Z 向

材料。 

 

2.1.3.7 对于某些采取两种不同材料的结构（如钢和铝材，以下例同），应注意两种材

料在靠近区域和接触面的连接。如用机械固定，密封剂和阻隔材料应设于钢材和铝材之间，

且该结点区域的外部表面必须进行处理。该结点的连接强度应满足基于最大设计载荷和疲劳

载荷的结构完整性要求。 

 

2.1.3.8 两种金属的接合部件（如钢向铝的传递部件）应配备混合结构的产品。但该部

件应尽可能远离高应力区域，最大限度地降低局部疲劳作用对其影响。应对该部件对接结点

和两种金属接合部件露天的保护情况予以关注和特殊考虑。 

 

2.1.3.9 所有的结点（包括典型和特殊结点）的连接和建造型式应书面成册，且应提交

CCS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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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设计载荷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船体结构应能抵抗船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遭受的最严重

环境载荷，并能确保预期的正常营运作业要求。 

 

3.1.1.2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船体结构设计载荷及其组合工况、船体主要结构，特别是承

受船体横向弯矩的构件尺寸，应满足本章的要求。 

 

3.1.1.3 与波浪相关的载荷作用概率应基于 20 年。但对于有限航区和指定的航线，本

章的有关要求可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或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

的相应做法和/或其他公认的方法进行适当折减。 

 

 

第 2 节 总体载荷 

3.2.1 一般要求 

3.2.1.1 应对小水线面双体船的运动响应和波浪载荷进行专门计算分析。计算分析一般

应采用三维势流理论（允许基于零航速的格林函数）。如用切片理论，则分析方法须计及双

船体之间的水动力相互作用。运动和载荷计算模型中应至少包括 20 站。所用的计算方法与

程序应连同其验证结果，应经 CCS 认可。验证可基于与模型试验的比较，也可基于与 CCS

认可的软件计算结果的比较。 

 

3.2.1.2 波浪载荷可由船模试验得到。也可由程序计算得出。但试验大纲或计算程序应

经 CCS 认可。 

 

3.2.1.3 在设计阶段，若无合适资料，总体波浪诱导载荷可按本节规定进行估算。但较

为精确的载荷确定应基于 3.2.1.1 和/或 3.2.1.2。 

 

3.2.1.4 在考虑载荷时，必须包括作为小水线面双体船关键的设计载荷的横向对开力

（横向弯矩）和波浪诱导的两个片体之间的力矩（水平扭矩、纵横扭矩）。 

 

3.2.1.5 在总体分析中应考虑惯性力作用，应将其与之相应的外部环境载荷，如波浪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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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载荷等进行叠加。 

 

3.2.2 总体横向弯矩 

3.2.2.1 小水线面双体船在零航速时所遭受的横向波浪载荷通常为最大横向载荷。小水

线面双体船的总体横向弯矩 由横向对开力 作用形成的弯矩 和船体所受到的浮

力（P

TRM yF FM

S+PLH）及船体重力载荷（PDL_B+PDL_S）合成作用形成的弯矩 按下式组合而成，各个

载荷的作用位置见图 3.2.2.1： 

DLM

mkNMMM DLFTR ⋅±=  

 

LLH

LS

F E

D

C

LB

基线

dH

d/2

d/2

PLH PS

PDL_SFy

水线

PDL_B

连接桥横剖面中和轴

qS

 
图 3.2.2.1 

 

3.2.2.2 由横向对开力 作用形成的弯矩 ，yF FM mkN ⋅ ，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设计水线以下2/

设计水线以上)2/(
2
xs

xy
F

dq

ddFM  

式中： ——横向对开力，见 3.2.2.3； yF
      ——从基线至计算点（如图 3.2.2.1 中的点 C、D、E 和 F）的垂直距离，m； xd
      ——设计吃水，m，见 1.1.4.19； d

      ——以均布载荷形式等效于作用在支柱体和下潜体的 ，即sq yF
d
F

q y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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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横向对开力Fy应按下式计算，并假定从基线至设计吃水高度的垂直方向上呈线性

均匀分布，其合力作用点位置应取 1/2 吃水处，见图 3.2.2.1。Fy同其他载荷组合时应取向外

和向内两种作用方向的对开力分别计入： 

（1）对于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 

Fy＝±9.81DFTLF△      kN 

式中：DF——系数， Δ−= 10log55.024.3FD ； 

T——系数， ； 3/1/754.1 Δ= dT

LF——系数， ； )0.6/65.1tanh(35.075.0 3/1 −Δ+= sF lL

      △——满载排水量，t，见 1.1.4.20； 

      d——设计吃水，m，同 3.2.2.2； 

lS——支柱体水线长度，m，见 1.1.4.10。 

（2）对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 

             kNLdCF Fy 1
3
2

157 αΔ= ，且适用于 L≤50m 

式中：C1 ——系数，由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4 章表 4.8.6 中查得；  

　α1——系数，计算如下： 

)11000/tanh(75.055.11 Δ−=α  

其余符号同上述（1）。 

 

注： ① 本条公式适用范围限制在排水量不超过 10000t，且支柱体型式为直柱式的小水线面双体船；  

    ② 若最大设计海况为 4～5 级浪，则Fy可适当折减，但不应小于 0.8Fy，且应有模型试验验证。 

 

3.2.2.4 由船体所受到的浮力（PS+PLH）及船体重力载荷（PDL_B+PDL_S）合成作用形成

的弯矩 ， ，应按下式计算： DLM mkN ⋅

BBDLLHSDLLHSSDL LPLPPLPM __ )( −−+=  

式中：PS  ——支柱体浮力，kN，按下式计算： 

PS＝352.05(lSBSDSCWP/35)(FDL) 

其中：BS——支柱体宽度，m，见 1.1.4.16； 

DS——支柱体深度，m，见 1.1.4.18； 

lS——支柱体水线长度，同 3.2.2.3； 

CWP——小水线面船的水线面系数，见 1.1.4.21； 

FDL＝ ，动载系数； 35.01±

SL ——PS作用点到纵中剖面的水平距离，m，见图 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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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H ——下潜体浮力，kN，按下式计算： 

PLH＝9.81(△/2)(FDL)－PS 

其中：△——满载排水量，t，同 3.2.2.3； 

PDL_S ——支柱体和潜体重量，kN，按下式计算： 

PDL_S＝9.81(△/4)(FDL) 

LHL ——PLH作用点到纵中剖面的水平距离，m，见图 3.2.2.1； 

PDL_B ——连接桥及上部结构的重力载荷，kN，按下式计算： 

PDL_B＝9.81△FDL/4 

其中：B——船宽，m，见 1.1.4.12。 

 

3.2.2.5 以上对于船体重力载荷的估算公式是基于船体重力载荷等于全船排水量，且按

下列载荷分配的假定确定的： 

4_ Δ=BDLP  

4_ Δ=SDLP  

式中：各符号见 3.2.2.4。 

若实际情况与本条假定有较大不同时，应对相应公式作适当修改。 

 

3.2.2.6 上述各条中，Fy 、PS、PLH、PDL_B、PDL_S的计算所得之值各为作用在一个片体上的

载荷量值。 

 

3.2.3 总体水平扭矩 

3.2.3.1 当小水线面双体船遭受斜浪和/或由于船体前后线型布置上的实际差异时，致

使横向对开力 沿船长向产生不均匀的分布状况，其受力之差使两个片体在水平面内形成

首分离力矩（yaw splitting moment）,并发生相对扭转，则需按以下加载方式模拟水平扭矩

作用效果： 

yF

   （1） 在浪向角为 90°（横浪）的情况下，横向对开力Fy沿船长呈梯形分布，见图 3.2.3.1

（1），且分布力两端W1和W2的取值分别按下式计算： 

sy lFW 12.111 =  

sy lFW 88.012 =  

式中：Fy——横向对开力，见 3.2.2.3； 

lS——支柱体水线长度，同 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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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W12'

向外

向内

W12

W12
W11

W11

W11'W12'

W11 W12

W12W11

W12'W11'

W11' W12'

 
图 3.2.3.1（1） 

 
（2） 在浪向角为 135°/45°（斜浪）的情况下，横向对开力Fy沿船长呈三角形分布，

见图 3.2.3.1（2），且分布力两端W1和W2的取值分别按下式计算： 

sy lFW 20.121 =  

022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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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

向外

 

图 3.2.3.1（2） 

 

3.2.4 总体不同步纵摇扭矩 

3.2.4.1 小水线面双体船两个片体之间的不同步纵摇运动产生的对水平横向轴的纵摇

扭矩 ， ，其值取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大者： PM mkN ⋅

lhcgP laM Δ= 125.01  

baM cgP Δ= 25.02  

式中：△——满载排水量，t，同 3.2.2.3； 

cga ——船舶重心处垂向加速度，m/s
2
， 

对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 值可根据模型试验结果或按本章 3.3.2 确定； cga

对于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 值可根据模型试验结果或CCS认可的计算方法进行计

算，但应不小于 0.35g。（g=9.81 m/s

cga
2）。 

lhl ——下潜体长度，m，见 1.1.4.11； 

b —— 片体中心线间距，m，见图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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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可用均布线载荷 等效，见图 3.2.4.1。也可采用其他合适方法等效，但应使其

每一部分的作用中心位置保持在前船体和后船体的中心处。 

p

 

 

 

图 3.2.4.1 

 

3.2.5 纵中剖面垂向剪力 

3.2.5.1 小水线面船连接桥结构在纵中剖面和与之平行的中剖面处存在垂向剪力 。

该剪力作用由两个片体之间的不同步升沉运动和桥体等上部的重力载荷组合，所产生的在纵

中剖面和纵舱壁根部纵剖面处的剪力大小需按以下加载方式模拟该垂向剪力作用，并考虑运

动惯性力的叠加效应：  

Q

（1） 在纵中剖面处取值 ， ，且按下式计算： 1Q kN

yFQ 25.01 =  

（2） 在纵舱壁根部纵剖面处取值 ， ，且按下式计算： 2Q kN

)4/(35.125.02 Δ+= yFQ  

（3） 两端之间沿船宽呈梯形分布，见图 3.2.5.1。 

式中：Fy——横向对开力，见 3.2.2.3； 

    △——满载排水量，t，同 3.2.2.3。 

   在有限元计算时，其模型上所加的外载荷在（1）和（2）两个部位产生的剪力大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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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上述条件。 

   具体加载时，也可将上述载荷等效施于下潜体底部。 

 

(Δ/4)

 

图 3.2.5.1 

 
3.2.6 总体纵向弯矩 

3.2.6.1 对于高速小水线面船，纵向中拱（垂）弯矩值Mh、Ms取按CCS《海上高速船入级

与建造规范》第 4 章 4.8.3 中的总纵弯矩和等效概率水平的水动力载荷直接计算结果的较大

者。 

 

3.2.6.2 对于非高速小水线面船，总体纵向中拱弯矩 L（＋）和总体纵向中垂弯矩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M LM

    ML(＋)=MW + MSW      mkN ⋅  

ML(－)=MW - MSW      mkN ⋅  

式中：MW ——纵向波浪弯矩， mkN ⋅ ，且按下式计算： 

ssWPW BlCM 5.25.2)75.0/(082.0=  

其中：CWP——小水线面船的水线面系数,见 1.1.4.21； 

lS ——支柱体水线长度，m，同 3.2.2.3； 

BS ——支柱体宽度，m，见 3.2.2.4； 

MSW——纵向静水弯矩， 。 mkN ⋅

在设计的初期阶段，若无合适资料，可取其总体纵向波浪弯矩 之值的 20％计入。 WM

 

 16



 

3.2.7 载荷组合工况 

3.2.7.1 通常，小水线面双体船每一种浪向角所表征的船体最大载荷如下： 

（1）浪向角 90°       ——最大横向弯矩和垂向剪切； 

（2）浪向角 45°/135°   ——严重的扭矩组合工况； 

（3）浪向角 0°/180°    ——最大纵向弯矩。 

小水线面双体船结构总体分析的载荷计算工况应按上述原则进行组合，对小水线面双体

船的横向强度、扭转强度、纵向强度以及纵中剖面处的剪切强度进行校核。表 3.2.7.1 给出

了全船总体结构有限元直接计算的设计载荷计算工况。 

 

                            设计载荷计算工况               表 3.2.7.1 
载 荷 分 类 校

核

工

况 

 
浪 
向 
角 

 
工 
况 
号 

 
浮

力 

 
横向力

(向内) 

 
横向力

(向外)

 
水平 
扭矩 

纵摇/横
扭力矩

MP

纵向

弯矩
ML(+)

纵向 
弯矩 
ML(-) 

船体

重力

载荷 

 
垂向

剪力

1 0.65 √ / 首 1.0 W11

尾 1.0 W12
/ / / 0.65 / 

2 1.35 / √ 首 1.0 W11

尾 1.0 W12
/ / / 1.35 / 

3 0.65 √ / 尾 1.0 W11

首 1.0 W12
/ / / 0.65 / 

4 1.35 / √ 尾 1.0 W11

首 1.0 W12
/ / / 1.35 / 

 
 

横

向

强

度

校

核 

 
 
 
 

90° 

5 / / / / / / / / 1.0

6 / √ / 首 1.0 W21

尾 1.0 W22
0.8 / / / / 

7 / √ / 尾 1.0 W21

首 1.0 W22
0.8 / / / / 

8 / / √ 首 1.0 W21

尾 1.0 W22
0.8 / / / / 

 
扭

转

强

度

校

核 

 
 

135° 
/ 

45° 

9 / / √ 尾 1.0 W21

首 1.0 W22
0.8 / / / / 

10 / / / / / 1.0 / / / 
纵

向

强

度

校

核 

 
180° 

/ 
0° 

11 / / / / / / 1.0 / / 

 

注：  ①表中之值为各载荷分量在同一工况号中的组合分配系数，其中，各载荷分量按本章第 3.2.2～3.2.6

条中定义的计算方法进行求解；符号“√”表示需考虑的工况，符号“/”表示不考虑的工况； 

② 各载荷除在上述要求中定义的施载方式外，一般情况下应化为等效分布载荷施于模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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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按 3.2.3 方式加载的横向线性载荷已等效于横向对开力和水平扭矩的联合作用效果； 

④ 对于横向强度校核，表中所列仅为横向对开力从两舷外朝船体纵中（从外向内）的作用情况。如

适用，还应考虑从内向外的作用情况，见图 3.2.3.1(1)和（2）； 

⑤ 在计算中，可按实际受力情况归并表中某些类似的计算工况。 

  

3.2.7.2 除表 3.2.7.1 中描述的工况外，设计时还应对施工和维修期间，如在建造、进

坞、下水以及吊装等过程中产生的较大载荷予以特别考虑，且应进行必要的强度核算、变形

控制和加强措施。 

 

 

第 3 节 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局部载荷 

 

3.3.1 一般要求 

3.3.1.1 除另有说明外，本节要求仅适用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 

 

3.3.2 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3.3.2.1 高速船船体结构受到的外载荷与常规船不同主要在于：高速船在其营运航区可

能出现的浪中高速航行时，船体将受到较大波浪冲击力的作用。该波浪冲击力值与高速船重

心处的垂向加速度的大小密切相关。 

 

3.3.2.2 取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百分之一最大值的平均值acg ,作为决定结构设计载荷

的设计值，该值与有义波高H1/3 和该波高对应的航速VH 三者的关系如下： 

    ( ) g
B

B
L

B
H

L
VKa WL

WLWL

HT
cg Δ⎟⎟

⎠

⎞
⎜⎜
⎝

⎛
−−⎟⎟

⎠

⎞
⎜⎜
⎝

⎛
+⎟

⎠

⎞
⎜
⎝

⎛
=

3
3/1

4.1

25007.0
426

β  

式中：g——重力加速度，取g=9.81，m/s
2
； 

      VH——船在有义波高H1/3的波浪中航行的航速，kn； 

      H1/3——有义波高，m； 

      β——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船底升角(°)，取βmax=30°；βmin=10°， 

β的取值见图 3.3.2.2； 

       KT——船舶类型系数，取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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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图 3.3.2.2 

 

3.3.2.3 设计部门应按营运限制的类别，假设一组船舶可能遭遇的有义波高（H1/3）1～

（H1/3）i；其最大值H1/3max应不大于下列规定值： 

    H1/3max =6.0m      近海航区营运限制 

    H1/3max =4.0m      沿海航区营运限制 

H1/3max=2.0m      遮蔽航区营运限制 

H1/3max=1.0m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3.3.2.4 对应于 3.3.2.3 一组假设的有义波高，设计部门可参考同型船的经验数据或船

模试验值或经CCS同意的其他方法，提出相应的一组航速（VH）1～（VH）i。 

 

3.3.2.5 根据 3.3.2.3 和 3.3.2.4 的每一组（H1/3i，VHi），按 3.3.2.2 公式算出相应的垂

向加速度acgi，对此，设计部门可调整，取客船的acgi≤1.0g，取货船的acgi≤1.2g，但须相应

调整VHi 值，直至按 3.3.2.2 公式算得的acgi 不大于所取之值。 

 

3.3.2.6  按3.3.2.5确定的一组acgi，取其中的最大值作为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设计值。 

 

3.3.2.7 由设计部门或船东最终确定船舶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设计值，并按 3.3.2.2

公式算出该设计值对应的一组H1/3~VH值，应绘成“船舶在波浪中航行时的限速曲线图”送本

CCS审查，并将此图制成标牌永久性展示在驾驶室内。操船时，必须根据当时目测的有义波

高，限制航速。 

 

3.3.3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3.3.3.1 本条适用于满载状态高速航行时，仍有部分船体浸在水中小水线面双体船，其

船底所受的波浪冲击力。该处的“船底”系指下潜体最宽处的以下部分船体，通常指椭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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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体的下半体。 

 

3.3.3.2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Psl1由下式确定： 

                     wcg
x

lsl da
nA

KP
β
β

−
−

⎟
⎠
⎞

⎜
⎝
⎛ Δ=

50
50

16.1
3.0

11                 kN/m
2

式中：Kl1——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舯前取Kl1 =1，尾端取Kl1 =0.5，尾端与船中之间用线性

内插法取值； 

   A——受力点计算面积，m
2
，应不小于 0.002△/d； 

对板格，A应不大于 2.5S
2
； 

对加强筋或桁材 A=承载宽度×跨距； 

n——片体数，取 n＝2； 

β——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船底升角（°），见 3.3.2.2； 

βx——核算横剖面处的船底升角（°），取βxmax＝30°，βxmin=10°； 

acg——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设计值，m/s
2
,见 3.3.2.6； 

dW——波浪中航行时冲击吃水，dW=cd；   

其中：d——满载静浮状态吃水，m； 

c——系数，取 c=1.0。 

      △——满载排水量,t，见 1.1.4.20。 

 

3.3.2.3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Psl1 应不小于按本节 3.3.5.1 计算之值。 

 

3.3.4 连接桥底（湿甲板）的波浪冲击压力 

 3.3.4.1 所谓“连接桥底（湿甲板）”系指双体船的两个片体在水面以上的连接桥结构的

下表面。船舶在波浪中高速航行时，这部分结构将受到波浪冲击力的作用。 

 

3.3.4.2  3.3.4.1 所述的冲击压力Psl2可按船模试验或实船测试所得数据确定，如无试验

资料，则由下式确定： 

)1(
3.0

22 CL
H

a
A

KP tx
cglsl −⎟

⎠
⎞

⎜
⎝
⎛Δ=    kN/m

2

但不应小于按 3.3.5.1 算得的舷侧计算压力。 

式中：Kl2——纵向压力分布系数，应按以下规定计取：船尾至船中区域：Kl2＝1.3 

                    船首至船首之后L/3 区域：取Kl2＝3.9 

            舯前L/3 至船中区域：Kl2按线性内插法取值； 

C——系数，取：C＝
80

100014.00925.0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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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x——正常航行时，连接桥底压力计算点距水面的垂向高度，m，取Htxmax=CL； 

   L——船长，m，见 1.1.4.8（1）； 

   其余符号同 3.3.3.2。 

 

3.3.5 舷侧和甲板压力 

3.3.5.1 舷侧包括下潜体(圆柱体或椭圆体)的上半部分和支柱体、上船体结构，其压力 

由下式确定： 

PS =9.81h+0.15 Psl  kN/m
2

式中：h——压力计算点到主甲板的垂直距离，m,应不小于 0.8m，也不必大于舷侧范围高度

的 0.8 倍； 

  Psl——该处船底的压力，按本节 3.3.3.2 计算所得。 

 

3.3.5.2 露天甲板计算压力由下式确定： 

( )CLKP ld += 2.031            kN/m
2

式中：Kl3——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舯前取 1.0，尾端取 0.75，尾端与船中之间用线性内

插法取值。 

C——航区系数： 

            C=7.6    近海和沿海航区营运限制， 

            C=4.6    遮蔽航区和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L——船长，m，见 1.1.4.8（1）。 

3.3.5.3 非露天甲板（包括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甲板）计算压力Pd2由下式确定： 
6.41.02 += LPd      kN/m2        

 3.3.5.4 旅客舱室甲板的计算压力取Pd=4.5 kN/m2。 
  
3.3.5.5 如甲板上装载重物，则除重物本身重量外，还应考虑船舶的垂向加速度av对甲板

受压的影响。重物的垂向加速度可取 0.5av。船舶的垂向加速度av按下式确定： 
                                   cgav aKa =        m/s2

式中：Ka——垂向加速度分布系数，舯后取Ka=1.0，船首取Ka=2.0，船首与船中之间用线性

内插法取值； 
 acg——按 3.3.2.2 确定的重心处设计垂向加速度，m/s2。 

 

3.3.6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力 

3.3.6.1 端壁与侧壁的计算压力Psd由下式确定： 
 

                   )3.08.0(6.15 21 hCLKKPsd −+=     kN/m2

 
式中：K1——位置系数，按下列情况取值： 

第一层上层建筑前壁：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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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上层建筑前壁：K1=0.75 
上层建筑、甲板室的侧壁、后壁：K1=0.5 

K2——位置系数，按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所在位置取值： 
位于舯前区域：K2=1.0 
位于舯后区域：K2=0.75 

C——航区系数： 
C=0.047     近海航区和沿海营运限制 
C=0.035     遮蔽航区营运限制 
C=0.024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h——压力计算点到满载静浮水线的垂直距离，m。 
 
3.3.6.2 顶板的计算压力Psd应不小于 4kN/m2，但船中之前第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顶

板的计算压力Psd应不小于 6.6kN/m2。 
 
3.3.6.3第一层上层建筑前端壁的最小计算压力Pmin应不小于按3.3.5.2公式算得的舯前露

天甲板的计算压力。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其他围壁的最小计算压力应不小于 4kN/m2 。 
 
3.3.7 舱壁的计算压力 P 按下式确定： 

  
3.3.7.1 水密舱壁： 

                                  P=10h      kN/m2

式中：h——从压力计算点到舱壁甲板最高点的垂直距离，m。 
 
3.3.7.2 液舱舱壁，取以下三者中的大值： 

                          haP v )5.081.9( +=     kN/m2 

                                       )
3
2(10 phhP +=           kN/m2

)0.1(10 += hP         kN/m2

 
式中：av——该处船舶垂向加速度m/s2，按 3.3.2.2 取值； 

h——压力计算点到液舱顶的垂直距离，m； 
hp——液舱顶到空气管顶的垂直距离，m。 

 
3.3.7.3 防撞舱壁： 

                         hP 5.12=               kN/m2  

 
式中：h——从压力计算点到舱壁甲板最高点的垂直距离，m。 

 

 

第 4 节 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局部载荷 

 

3.4.1 一般要求 

3.4.1.1 除另有说明外，本节要求仅适用于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 

 

3.4.2 局部载荷 

3.4.2.1 局部载荷包括静水压力/液舱压力和波浪诱导的侧向水压、砰击、上浪载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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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及其工作区域的机械设备及其操作重量、货物、人员等。除非特殊原因，一般不考虑晃

荡载荷的作用影响。 

 

3.4.2.2 局部载荷可视其对总强度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与总体载荷进行叠加组合。叠加

时应注意剔除相同载荷的重复计入部分。 

 

3.4.2.3 在设计阶段，应在有关计算文件上标明载荷布置情况，如最大分布载荷和集中

载荷作用点等。如设计用途包含载车任务，则还应考虑包括拟载车辆荷重和所有可能驶入区

域内对结构受力最不利的轮印作用位置。 

 

3.4.2.4 有关静水压力/液舱压力、波浪诱导的侧向水压头以及上浪载荷见第 4 章第 3

节有关规定。 

 

3.4.2.5 应对近水面附近区域船壳板所遭遇的砰击载荷予以适当考虑。湿甲板板格、加

强筋和板架的波浪砰击设计压力可根据模型试验或母型船确定。若无上述资料时，可按

3.4.2.6 估算，作用在不同面积区域的板格、加强筋或板架上的砰击设计压力则按 3.4.2.7

予以修正。也可按公认的方法，但应经 CCS 认可。一般情况下，不考虑砰击载荷与总体载荷

的叠加效应。 

 

3.4.2.6 波浪砰击压力的大小、作用位置和区域随时间变化。其瞬时峰值对面板和局部

扶强材的作用影响尤为显著。在合理选取净空后，砰击压力峰值Pmax按下式计算，砰击压力

分布如图 3.4.2.6（1）： 

Pmax＝nLP（Lb）
1.08     kN/m2

式中：n=6.78 

  LP——纵向砰击力系数，如图表 3.4.2.6（2）； 

Lb——连接桥箱体结构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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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2.6（2） 

 

3.4.2.7 当砰击现象发展到较大区域时，可表征为板格或板架整个作用区域上的平均垂

向设计压力Pdes，且按下式计算： 

Pdes＝Pmax[Kd/Kn]      kN/m
2

式中：Kd——系数，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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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系数，计算同Kd，但计算时取 为 1mdA 2
； 

Ad——Pdes的作用覆盖面积，取与Ar同一单位； 

Ar——参照面积，m，且按下式计算： 

Ar＝0.06LbB 

其中：Lb——连接桥箱体结构长度，m； 

     B——船宽，m，见 1.1.4.11。 

 

3.4.2.8 机械设备等较大重量载荷尚应考虑运动引起的惯性力作用。 

 

3.4.2.9 除非经实践证明，在设计阶段，甲板设计均布载荷应不小于按表 3.4.2.9 之规

定值： 

甲板最小设计均布载荷         表 3.4.2.9 

位置 载荷 

船员舱室和走道 4500 N/m
2
 (0.64m设计压头)  

工作区域 9000 N/m
2
 (1.28m设计压头) 

储藏区域 13000 N/m
2
 (1.84m设计压头) 

 

3.4.2.10 若无其他任何资料和特殊考虑，露天甲板的水头可按以下假定予以确定： 

（1）首端：2m； 

（2）尾端：1m； 

（3）两端之间：线性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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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构件尺寸 

 
第 1 节 一般规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本章对承受正常局部载荷时一些构件所需的最小构件尺寸做出相应的规定。对

于第 5 章中要求进行强度验证的结构构件，其构件尺寸还应符合本章的相应强度要求，且不

应低于本章规定。 

 

第 2 节  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构件尺寸 

 

4.2.1 一般要求 

4.2.1.1 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的结构尺寸应按照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4 章的有关要求确定，其中相关的局部载荷应按本指南第 3章第 2 节的要求计算。此外，还

应满足本节如下要求。 

 

4.2.1.2 对于平板龙骨，其宽度与最小板厚tmin 与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中的双体船要求相同，且应不小于该位置处的船底板厚度。 

 

4.2.1.3 连接桥湿甲板与舷台交叉区域的板厚与构件尺寸还应通过有限元计算对强度

进行验证。适用时，应考虑对关键部位进行疲劳评估。 

 

 

第 2 节  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构件尺寸 

 

4.2.2 一般要求 

4.2.2.1 在本节中使用的符号和有关定义： 

t：规范规定的板厚，mm； 

W：规范规定的构件剖面模数（包括带板），cm
3
； 

σs：材料的屈服强度，N/mm
2
，按下述规定确定： 

对于钢材，是指钢材的最小屈服强度；但取值不大于 72％的规定最小抗拉强度。 

对于铝合金，是指铝合金焊接后的最小屈服强度；应取铝合金退火状态下的 0.2％规

定非比例伸长应力，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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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铝合金材料系数，对钢板 m=1.0；对铝合金板见表 4.2.2.1； 

 

                     铝合金材料系数 m                         表 4.2.2.1 

铝合金牌号 材料系数 m 交货状态 

5083 1.23 所有交货状态 

5086 1.46 所有交货状态 

5454 1.62 所有交货状态 

5456 1.23 所有交货状态 

6061-T-6 1.75 用 5183、5356 或 5556 焊丝 

k：板格修正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k=(3.075a
1/2
-2.077)/(a+0.272)，当 1≤a＜2 时 

      k=1.0                       ，当 a≥2 时 

  a——板格长边与短边之比； 

主要构件:船体的主要支撑构件称为主要构件,如强肋骨、舷侧纵桁、强横梁、甲板

纵桁、船底桁材、舱壁桁材等。 

次要构件:一般指板的扶强构件,如肋骨、纵骨、横梁、舱壁扶强材等。 

 

4.2.2.2 肘板尺寸应按表 4.2.2.2 确定，其中的肘板臂长是指肘板较长的一个臂长： 

                            

肘板尺寸                   表 4.2.2.2 

肘板臂长 

（mm） 

无折边肘板厚度

（mm） 

有折边肘板厚度

（mm） 

折边宽度 

（mm） 

150 6.5 —— —— 

175 7.0 —— —— 

200 7.0 6.5 30 

225 7.5 6.5 30 

250 8.0 6.5 30 

275 8.0 7.0 35 

300 8.5 7.0 35 

325 9.0 7.0 40 

350 9.0 7.5 40 

375 9.5 7.5 45 

400 10.0 7.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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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10.0 8.0 45 

450 10.5 8.0 50 

475 11.0 8.0 50 

500 11.0 8.5 55 

525 11.5 8.5 55 

550 12.0 8.5 55 

600 12.5 9.0 60 

650 13.0 9.5 65 

700 14.0 9.5 70 

750 14.5 10.0 75 

800 —— 10.5 80 

850 —— 10.5 85 

900 —— 11.0 90 

950 —— 11.5 90 

1000 —— 11.5 95 

1050 —— 12.0 100 

1100 —— 12.5 105 

1150 —— 12.5 110 

1200 —— 13.0 110 

 

4.2.2.3 除另有规定者外,本节计算构件所取的跨距均为跨距点之间的有效跨距。跨距

点应如下确定： 

（1）次要构件的跨距点应在与主要构件腹板连接处。当构件端部设置符合 4.2.2.2 要

求的有效肘板时，其跨距点在距肘板趾端 25％的肘板臂长处； 

（2）主要构件的跨距点应在支持结构的支持点处，支持结构有支柱、舱壁等。当构件

端部设置符合 4.2.2.2 要求的有效肘板时，其跨距点在距肘板趾端 25％的肘板臂长处。 

 

4.2.2.4 构件应连续地穿过其支持点，或有效地连接至坚实固定能防止转动的支持结

构。如构件端部的支持结构达不到该固定条件，则其剖面模数应按本节的计算值增加 50％。 

 

4.2.2.5 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一般应不小于次要构件穿过处切口高度的 2 倍，但液舱边

界上的主要构件一般应为 3 倍。 

 

4.2.3 甲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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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围闭处所的平台甲板板 

（1）围闭货物处所的平台甲板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t=m[(skh
1/2
/254)+tc]   mm，但不小于 5mm 

式中：m——铝合金材料系数； 

   s——甲板横梁间距，mm； 

   k——板格修正系数；  

h——设计压头，m；通常为甲板间高，当指定设计载荷 p(kPa)时，h 应为 0.142p。h

应不小于第 3 章 3.4.2.9 条的要求。 

   tc——设计腐蚀裕量，一般为 1.5mm； 

（2）围闭乘客处所的平台甲板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t=m(0.0058s+ tc)   mm，但不小于 4.5mm 

式中：tc——设计腐蚀裕量，一般为 1.0mm； 

   m、s——见 4.2.3.1（1）。 

 

4.2.3.2 露天甲板板 

（1）露天甲板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t=m[(skh
1/2
/254)+ tc]   mm 

式中：m、s、k和tc见 4.2.3.1（1）； 

   h——设计压头，m ，h=1.43hgs，； 

   hgs——上浪压头，首端为 2m，线性递减至尾端为 1m。 

（2）露天甲板应满足 4.2.3.1 的要求。露天甲板必须能承受船舶装载计划中的局部面

载荷和甲板货载荷。 

 

4.2.3.3 强力甲板板 

（1）强力甲板除了应满足总体强度的要求外，对于局部载荷尚应满足 4.2.3.1 和

4.2.3.2 的要求。 

 

4.2.3.4 液舱处的甲板板尚应满足 4.2.10 对液舱的要求。 

 

4.2.4 甲板骨架 

4.2.4.1 甲板横梁和纵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585shl2/σ    cm
3

式中：h——设计压头，m，见 4.2.3 和第 3 章 3.4.2.9； 

   s——骨材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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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跨距，m； 

   σ——许用弯曲应力，N/mm
2
，取σ=0.55σs。 

 

4.2.4.2 对于液舱顶部的甲板横梁和纵骨，除应满足 4.2.4.1 的要求外，剖面模数尚应

不小于： 

W=877shl2/σ    cm
3

式中：s、l——同 4.2.4.1； 

   h——设计压头，m；取液舱顶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三分之二或液舱顶以上 0.91m，

取大者； 

   σ——许用弯曲应力，N/mm
2
，取σ=0.45σs。 

 

4.2.4.3 甲板纵桁和强横梁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585hbl2/σ    cm
3

式中：h、l 和σ同 4.2.4.1； 

   b——支持甲板面积的平均宽度，m。 

 

4.2.4.4 对于液舱顶部的甲板纵桁和强横梁，除应满足 4.2.4.3 的要求外，剖面模数尚

应不小于： 

W=877hbl2/σ    cm
3

式中：h、l 和σ同 4.2.4.2； 

   b——支持甲板面积的平均宽度，m。 

 

4.2.4.5 钢质甲板纵桁和强横梁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在非液舱处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0583 倍，在液舱处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0833 倍；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d＋4）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3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200mm 时，

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4.2.4.6 铝质甲板纵桁和强横梁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在非液舱处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0672 倍，在液舱处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0958 倍；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8d＋6.5）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2.25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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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4.2.4.7 甲板纵桁和强横梁的剪切应力应不大于许用弯曲应力σ的 0.67 倍。在计算剪

切应力时应扣除腹板上的开口。 

 

4.2.5 外板 

4.2.5.1 外板包括湿甲板、上船体的舷侧区域、支柱体和下潜体两侧的壳板。 

 

4.2.5.2 外板的最小厚度应不小于 4.2.10 对液舱的要求。 

 

4.2.5.3 考虑波浪冲击，湿甲板、舷台内侧和支柱体外侧的外板尚应不小于： 

t=uskH
0.5
/J  mm 

式中：s——骨材间距，mm； 

H——航行中的等效压头，m；H=Pdes/10.5,其中Pdes为设计压力，kPa，见第 3 章第 4

节或根据模型试验获得； 

   k——板格修正系数； 

   J——按表 4.2.5.3 确定； 

u——对钢材取 1.0，对铝合金u=（235/σs）
0.5
。 

               系数 J      表 4.2.5.3 

材料 J 

普通钢 304 

H32 钢 334 

H36 钢 348 

铝合金 304 

   

4.2.6 外板骨架 

4.2.6.1 外板骨架应满足对相同位置水密舱壁构件的强度要求。在液舱处，尚应满足对

相同位置液舱构件的强度要求。 

 

4.2.6.2 肋骨和纵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877shl2/σ    cm
3

式中：l——跨距，m； 

   s——骨材间距，m； 

h——设计压头，m，最小值为 2.1m；当船长＜90m 时，取跨距中点至甲板边线的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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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当船长≥90m 时，首垂线处取跨距中点至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船中以后取跨距中点

至距舱壁甲板三分之二距离处的垂直距离，首垂线与船中之间用线性插值法求得； 

σ——许用弯曲应力，N/mm
2
，取σ=0.50σs。 

 

4.2.6.3 强肋骨和舷侧纵桁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877bhl2/σ    cm
3

式中：h、l 和σ同 4.2.6.2； 

   b——支持舷侧面积的平均宽度，m。 

 

4.2.6.4 强肋骨和舷侧纵桁的剪切应力应不大于许用弯曲应力σ的 0.67 倍。在计算剪

切应力时应扣除腹板上的开口。 

 

4.2.6.5 钢质强肋骨和舷侧纵桁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125 倍，但是舷侧纵桁的腹板高度不必大于与其相

连接的强肋骨的腹板高度；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d＋3.5）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3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200mm 时，

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4.2.6.6 铝质强肋骨和舷侧纵桁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144 倍，但是舷侧纵桁的腹板高度不必大于与其相

连接的强肋骨的腹板高度；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8d＋4.5）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2.25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150mm

时，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4.2.6.7 考虑波浪冲击，外板骨架尚应按如下要求加强： 

（1）湿甲板上的横梁、舷台内侧的横梁和支柱体外侧的肋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83.3Psl2/σ    cm
3

式中：s——骨材间距，m； 

   l——跨距，m； 

   P——设计压力，kPa，见第 3 章第 4 节； 

   σ——许用弯曲应力，N/mm
2
，取σ=0.80σs。 

（2）湿甲板、舷台内侧和支柱体外侧的桁材或支持构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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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83.3Pbl2/σ    cm
3

式中：P、l 和σ同 4.2.6.7（1）； 

b——支持面的平均宽度，m。 

其剪切应力应不大于许用弯曲应力σ的 0.67 倍。在计算剪切应力时应扣除腹板上的开

口。 

 

4.2.7 支柱 

4.2.7.1 应保证支柱上下端处的结构能有效地承受和传递载荷，支柱所受的载荷应不大

于其许用载荷。 

 

4.2.7.2 支柱所受的载荷 Pc 应按下式计算： 

Pc=7.04abh  kN 
式中：a——支持面的平均宽度，m； 

   b——支持面的平均长度，m； 

   h——计算压头，m，见 4.2.3。 

 

4.2.7.3 支柱的许用载荷 Pp 应按下式计算： 

Pp=f(m1-nl/r)A  kN 

式中：l——支柱的长度，m，取支柱的全长； 

   r——支柱横剖面的最小惯性半径，cm； 

   A——支柱的横剖面面积，cm
2
； 

   f——对钢材取 1.0，对铝合金f=σs/167； 

   m1和n见表 4.2.7.3。 

                         系数  m1和n                   表 4.2.7.3 

材料 m1 n 

普通钢 12.09 4.44 

H32 钢 16.11 7.47 

H36 钢 18.12 9.00 

铝合金 10.00 5.82 

 

4.2.7.4 液舱中的支柱除满足 4.2.7.1 的要求外，尚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采用实心剖面，不得用空心箱形剖面，如管形支柱、空心矩形剖面的支柱。 

（2）支柱的横剖面积应不小于： 

A=CPc/f  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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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见 4.2.7.3； 

   C 见表 4.2.7.3； 

      系数 C        表 4.2.7.4 

材料 C 

普通钢 0.1035 

H32 钢 0.0776 

H36 钢 0.069 

铝合金 0.146 

 

Pc=10.5abh，kN；其中 a、b 分别为支持面的平均宽度和平均长度，m；计算压头 h 取液

舱顶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三分之二，m。 

 

4.2.8 下潜体结构 

4.2.8.1 下潜体中构成内部液舱边界的平板舱壁和平台，以及纵骨架式的下潜体外板和

外板骨架的结构尺寸一般应不小于 4.2.9 对水密舱壁的要求。同时应满足 4.2.10 对深舱要

求，但其中的设计压头 h 应按下述规定确定： 

（1）在干舱处，计算压头应计量至满在水线处或至距舱壁甲板三分之二距离处，取大

者； 

（2）在液舱处，计算压头应计量至从液舱顶至溢流管顶三分之二距离处，或液舱顶以

上 0.91m 处，取大者，但不小于本条（1）的要求。 

 

4.2.8.2  对于有曲度的壳板，在计算时通常不考虑曲度的影响。 

 

4.2.8.3  非液舱边界的平台结构应满足 4.2.5 和 4.2.6 的要求。 

 

4.2.9 水密舱壁 

4.2.9.1 水密舱壁舱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下列要求： 

t=m[(sk（qh）
1/2
/C)+tc]   mm 

t=m(s/200+2.5)          mm 

tmin=6                   mm，当船长≥100m时 

tmin=5                   mm，当船长＜100m时 

式中：m——铝合金材料系数； 

   s——扶强材间距，mm； 

   k——板格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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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对于防撞舱壁，C=254；对于一般水密舱壁，C=290；  

   q——对铝合金取 1.0，对钢材q=235/σs； 

h——设计压头，m；板列的下缘至舱壁甲板中心处的垂直距离； 

   tc——设计腐蚀裕量，一般为 1.5mm。 

 

4.2.9.2 水密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877shl2/σ  cm
3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l——扶强材跨距，m； 

h——设计压头，m；跨距中点至舱壁甲板中心的垂直距离；但对于船长≥46m 的船舶，

当该距离小于 6.10m 时，h 应取该距离的 0.8 倍再加上 1.22m。 

 对于参与全船弯曲的舱壁，其许用弯曲应力σ=0.45σs；对于不参与全船弯曲的舱壁，

其许用弯曲应力σ=0.75σs。 

 

4.2.9.3 水密舱壁和水密平台上的主要构件（桁材、横向支持构件）的剖面模数应不小

于： 

W=877bhl2/σ  cm
3

式中：b——支持面的平均宽度，m； 

   l——跨距，m； 

h——设计压头，m；支持面的中点至舱壁甲板中心的垂直距离；当该距离小于 6.10m

时，h 应取该距离的 0.8 倍再加上 1.22m。 

  σ——见 4.2.9.2。 

主要构件的剪切应力应不大于许用弯曲应力σ的 0.75 倍。在计算剪切应力时应扣除腹

板上的开口。 

 

4.2.9.4 防撞舱壁上的扶强材和主要构件的剖面模数应分别不小于4.2.9.2和 4.2.9.3

计算值的 1.25 倍。 

 

4.2.9.5 钢质主要构件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0833 倍；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d＋3）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3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200mm 时，

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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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6 铝质主要构件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0958 倍；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5d＋4.5）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2.25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150mm

时，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4.2.10 液舱舱壁 

4.2.10.1 液舱舱壁的构件尺寸应满足 4.2.9 对水密舱壁的要求。 

 

4.2.10.2 液舱舱壁舱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下列要求： 

t=m[(sk（qh）
1/2
/254)+ tc]   mm 

t=m(s/150+2.5)            mm 

tmin=6.5                     mm，当船长≥100m时 

tmin=5.5                     mm，当船长＜100m时 

式中：m——铝合金材料系数； 

   s——扶强材间距，mm； 

   k——板格修正系数；  

   q——对铝合金取 1.0，对钢材q=235/σs； 

h——设计压头，m；板列的下缘至下列点处的最大距离： 

（1）液舱顶至溢流管顶三分之二距离处； 

（2）液舱顶以上 0.91m 处； 

（3）满载水线； 

（4）板列下缘至舱壁甲板三分之二距离处。 

  tc——设计腐蚀裕量，一般为 2.5mm。 

 

4.2.10.3 液舱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877shl2/σ  cm
3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l——扶强材跨距，m； 

h——设计压头，m；跨距中点至下列点处的最大距离： 

（1）液舱顶至溢流管顶三分之二距离处； 

（2）液舱顶以上 0.91m 处； 

（3）满载水线； 

（4）跨距中点至舱壁甲板三分之二距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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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与全船弯曲的舱壁，其许用弯曲应力σ=0.45σs；对不参与全船弯曲的舱壁，

其许用弯曲应力σ=0.75σs。 

 

4.2.10.4 液舱舱壁的主要构件（桁材、横向支持构件）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W=877bhl2/σ  cm
3

式中：b——支持面的平均宽度，m； 

   l——跨距，m； 

h——设计压头，m；见 4.2.10.3； 

   σ——见 4.2.10.3。 

主要构件的剪切应力应不大于许用弯曲应力σ的 0.75 倍。在计算剪切应力时应扣除腹

板上的开口。 

 

4.2.10.5 钢质主要构件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145 倍；但当设置支柱或撑材时，应不小于其跨距

的 0.0833 倍；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d＋3）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3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200mm 时，

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4.2.10.6 铝质主要构件应满足下述要求： 

（1）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跨距的 0.167 倍；但当设置支柱或撑材时，应不小于其跨距

的 0.096 倍； 

（2）腹板厚度一般应不小于（0.015d＋4.5）mm，其中 d 为腹板高度，mm。 

（3）应设置防倾肘板，间距约为 2.25m。当面板在腹板任一侧的未支持宽度超过 150mm

时，防倾肘板应支持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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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结构直接计算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1 一般要求 

5.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小水线面双体船的结构强度直接计算分析。 

 

5.1.1.2 对于首制型的小水线面双体船一般应进行全船结构强度直接分析。对于以有效

负重作为重要设计附加值的船型，建议应采用直接计算方法评估船体结构强度。对于在有限

航区及指定的航线上航行作业的小水线面船可视海况决定是否采用直接计算法进行船体强

度直接评估。 

 

5.1.1.3 对于连接桥结构，尤其是舷台内外舷侧及湿甲板区域应进行专门的局部强度计

算分析。 

 

5.1.1.4 直接计算应基于第 3 章所定义的载荷及其组合工况以及本章定义的许用应力。 

 

5.4.1.5 结构分析应使用公认的结构有限元计算程序。 

 

5.4.1.6 本指南中的直接计算计入的构件厚度采用图纸标定厚度。若采用其他方式，应

予以特殊考虑。 

 

5.1.2 送审文件 

（1）计算中所依据的图纸及目录； 

（2）计算分析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 计算模型的详细说明（包括结构模型范围及模型化方法、边界条件、计算基

本工况及荷载组合等）和结构计算模型图； 

   ② 对于由模型试验得出的计算载荷，则应提交完整详细的模型试验资料和载荷

计算方法，并需经 CCS 认可； 

   ③ 各个组合工况下的计算结果（包括整体结构位移图及其数据、各个区域的应

力分布图及其主要构件应力值、构件最大屈服、屈曲应力汇总表以及包括最大工作应力与许

用应力比值结果的计算总结）； 

   ④ 若结构需作修改，应提交修改后的分析计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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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提交计算数据的磁介质或电子文本文件。 

 

 

第 2 节  结构模型 

5.2.1 模型范围 

5.2.1.1 总体结构分析的有限元模型范围应包含整个船体结构，如船体外板、纵/横舱

壁、甲板结构、连接桥、舷台、支柱体和下潜体等主要结构。 

 

5.2.1.2 局部强度分析的有限元模型范围应以分析对象所处位置为中心，向空间延伸至

结构强支撑构件上（如舱壁板，桁材、强肋骨、强横梁等）。一般情况下，如连接桥及其舷

台和湿甲板区域结构局部强度分析的模型范围在船长方向应以一个横舱壁为中心，向前后对

等延伸至少一个横舱壁或数个横舱壁；船宽方向取全船宽；型深范围内从上船体上缘向下伸

至支柱体 2/3 长度左右的结构强支撑构件上或直至包含整个下潜体。强度评估基于模型中心

处的计算结果。 

 

5.2.1.3 应使用三维立体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 

 

5.2.1.4 局部强度分析的有限元模型可嵌入全船有限元模型中一并分析，也可提取或另

创建进行单独分析。单独分析的模型应按 5.2.3.6 要求考虑边界条件。 

 

5.2.2. 单元 

5.2.2.1 用板单元、梁单元和杆单元模拟真实结构。一般来讲，船体的壳板结构、甲板、

平台及强框架、桁材和强肋骨等的高腹板采用 4节点的板壳单元模拟；曲面的船壳板可用平

面板单元模拟；对于承受水压力和货物压力的各类板上的扶强材采用梁单元模拟，并考虑偏

心影响；桁材和肋板上的加强筋、肋骨和肘板等主要构件的面板和加强筋用杆单元模拟。在

高应力区和高应力变化区域尽可能避免或少用三角形单元，如：减轻孔、人孔、肘板连接等

结构不连续处。 

 

5.2.2.2 整体结构分析的有限元模型网格的尺度按一个纵骨或一个肋位间距的小者划

分。横向强框架、桁材腹板、肋板等的腹板在高度方向上划分一般不少于三个单元。板壳单

元的长宽比一般应控制在 3 以内，且应尽量接近正方形。主要构件上的减轻孔、人孔等开孔

可采用等效板厚的板单元方法模拟替代。 

 

5.2.2.3 对于主要构件上的减轻孔、人孔等开孔和结构细节及结构不连续处，应采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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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的精细有限元模型进行较为准确的描述和模拟，并进行局部强度分析，以考察局部区域

的应力水平和分布情况。网格的尺度应不大于 50mm×50mm，且应尽量接近正方形。 

 

5.2.2.4 用于疲劳分析的有限元热点应力模型应从局部强度分析的精细有限元模型中，

以拟分析的热点应力处为中心，沿空间毗邻的支承结构切出一立体小块，并按 CCS《船体结

构疲劳强度指南》的有关要求再度进行模型细化。 

 

5.2.3 边界条件 

5.2.3.1 对于全船模型分析，船体结构模型在各外力的作用下应处于平衡状态，因此边

界支点符合以下要求： 

 

5.2.3.2 支点反力应尽可能为零； 

 

5.2.3.3 对整体模型的刚体移动进行约束。 

应特别注意由于边界条件的原因而额外产生的应力和变形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5.2.3.4 应按结构适时工况的受力变形及对称性确定边界条件。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全

船、连接桥及其相应结构的影响，建议全船模型在纵、横弯矩和水平扭矩的作用下按表

5.2.3.4（1）及图 5.2.3.4（1）设置边界支点及约束条件；在不同步纵摇扭矩的作用下按

表 5.2.3.4（2）及图 5.2.3.4（2）设置边界支点及约束条件（支点 C’为支点 C 的替代）；

在纵中剖面垂向剪力的作用下按表 5.2.3.4（3）及图 5.2.3.4（3）设置边界支点及约束条

件。也可采用其他的合适方法，但应能正确表征上述分析对象的结构响应。 

 

边界支点设置——适用于全船纵、横向弯曲和水平扭矩的分析     表 5.2.3.4（1） 

自由度 

         

支点  

X Y Z θx θx θx

A Cons. Cons. Cons. — — — 

B — Cons. Cons. — — — 

C(C’) — — (Cons.) Cons. (—) — — — 

 

其中：Cons.：固定； 

—  ：自由，以下同。 

另外：1)  A、B、C’ 组合也可用于扭转工况； 

   2）纵向弯曲工况时，若 Z 向力系不平衡，则可引起支点 A、B 处的附加支座反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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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忽略 A、B 处的结果（该工况仅用于考察船中区域）。 

 

 

图 5.2.3.4（1） 

 

 

边界支点设置——适用于全船纵向扭转和横向弯曲的分析     表 5.2.3.4（2） 

自由度 

         

支点 

X Y Z θx θx θx

A Cons. Cons. Cons. — — — 

B Cons. — Cons. — — — 

C(C’) —( Cons.) — Con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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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4（2） 

 

 

边界支点设置——适用于全船纵中剖面垂向剪切的分析     表 5.2.3.4（3） 

自由度 

         

支点  

X Y Z θx θx θx

A Cons. Cons. Cons. — — — 

B — Cons. Cons. — — — 

C — Cons. — — — — 

D（在纵中处剖

面设置数个） 
— — Con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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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4（3） 

 

5.2.3.5 对于采用波浪直接计算，且所有外载与运动惯性力已在模型中处于力系平衡状

态的全船有限元模型，可采用表 5.2.3.4（1）及图 5.2.3.4（1）设置边界支点及约束条件。 

 

5.2.3.6 局部强度分析和疲劳分析的有限元模型边界条件应视其对考察结果的影响程

度决定采用总体模型中的位移/力响应结果作为边界刚度矩阵或直接取刚性固定、简支等作

为边界条件。 

 

第 3 节  屈服强度校核 

 

5.3.1 一般要求 

5.3.1.1 结构构件的许用屈服应力按表 5.3.1.1 取用： 

              许用相当屈服应力[σeq]     N/mm
2
           表 5.3.1.1 

      模  型 

单  元 

全船整体结构有限元

模型 

局部精细有限元模型（基于 50mm×50mm 网

格尺度） 

板单元 0.85σsw

1.45σsw （单个单元） 

1.02σsw  （区域平均） 

杆、梁单元 0.60σs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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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板单元按相当应力 （Von Mises stress）计，即： 

222 3 xyyxyxeq τσσσσσ +−+=      ，且取板单元形心处的中面应力值（膜

应力）计入； 

2/ mmN

式中： xσ ——单元 x 方向的应力，  ；  2/ mmN

yσ ——单元 y方向的应力，  ； 2/ mmN

xyτ ——单元 xy 平面的剪应力，  。 2/ mmN

② 杆、梁单元按轴向拉伸应力， 。 2/ mmN

③ σsw——为材料的屈服强度， ；对铝合金，为材料焊接后屈服强度。 2/ mmN

④ 对于舱壁、肋板、桁材腹板等，还需考察板单元的剪切应力（局部精细有限元分析

不考虑该项要求）。许用剪切应力取为 0.36σsw，且对于高腹板，取其总深度的平均

剪应力。 

⑤ 区域平均值系指细化网格区域中所计算的单元和与其连接结点所属单元 Von Mises 

应力的平均值。 

 

 

第 4 节  屈曲强度校核 

 

5.4.1 一般要求 

5.4.1.1 对于承受可能引起屈曲失效的板材结构，应按本指南或公认的方法校核板格的

屈曲强度。 

 

5.4.1.2 以下屈曲强度要求仅适用于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对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

的屈曲强度校核，按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第 4 章第 9 节的规定。 

 

5.4.1.3 本指南中，仅考虑校核结构使用状态下的屈曲模式（serviceability buckling 

limit state）。如采用极限状态的评估方法（ultimate limit state），应按公认的计算方

法及适用条件进行极限强度评估，并应经 CCS 认可。 

 

5.4.1.4 在板格的屈曲计算中，本指南仅考虑矩形平板的无加筋板格。对于加筋板和曲

板的屈曲强度评估，可按公认的方法并应经 CCS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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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 板格的屈曲强度计算一般可参照 CCS 船舶结构直接计算有关文件，如 CCS《油

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指南》的相应规定。 

 

5.4.1.6 对于扶强材（加筋骨材）的屈曲强度校核，除 5.4.1.7 规定外，均应符合 CCS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的相应要求。 

 

5.4.1.7  扶强材（加筋骨材）柱屈曲模式的理想弹性屈曲应力按下式计算： 

2001.0
Al
IE a

E =σ                 2/ mmN

式中： E  ——材料弹性模数： 

对钢材： ， ； 51006.2 ×=E 2/ mmN

对铝合金： ， ； 51069.0 ×=E 2/ mmN

 ——扶强材惯性矩， ，其中：带板宽度可按以下计算的有效带板宽度 计入； aI 4cm eb

e xb C s mm=  

2

2 1 1

1.0 1
xC

β
β β

β

⎧ − >⎪= ⎨
⎪ ≤⎩

 

 

  β ——板格长细比系数， wss
t E

σβ = ； 

  —— ，取纵骨、加强筋或扶强材间距； s mm

  —— ，板厚； t mm

  σsw——见 5.3.1.1； 

 A ——扶强材横截面积， ，其中，带板宽度可按上述计入有效带板宽度； 2cm

   ——扶强材跨距， ； l m

 

5.4.1.8 对于 5.4.1.7，其压缩临界屈曲应力 crσ 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swE
E

sw
sw

swEE

cr σσ
σ
σσ

σσσ
σ 5.0)

4
1(

5.0
 

式中： Eσ ——理想弹性屈曲应力， ，见 5.4.1.7；  2/ mmN
   swσ ——见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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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结构疲劳评估 

 
第 1 节 一般规定  

 
6.1.1 一般要求 

6.1.1.1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疲劳强度计算可参照 CCS《船体结构疲劳强度评估指南》的

方法进行，也可用 CCS 认可的其他方法。 

 

6.1.1.2 疲劳强度评估主要考虑周期载荷引起的疲劳损伤。对于承受循环载荷的高应力

区域，应按本节及 CCS《船体结构疲劳强度指南》的有关要求进行必要的疲劳强度评估。 

 

6.1.1.3 疲劳强度校核的载荷应基于第 3 章第 2 节的相应表格，按需求选取。 

 

6.1.1.4 用于疲劳强度校核有限元计算模型的构件厚度按 CCS《船体结构疲劳强度指

南》第 1.4.9 条取用。若采用其他方法，应予特殊考虑。 

 

6.1.2 疲劳评估的部位 

6.1.2.1 船体纵骨和横向构件（横舱壁、横框架）的连接处。 

 

6.1.2.2 横舱壁和/或横框架的下列部位（见图）： 

（1） 舷台和支柱体的连接处； 

（2） 舷台和湿甲板的连接处； 

（3） 其他应力集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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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2(1)    横舱壁疲劳评估的典型部位 

 

 

图 6.1.2.2(2)    横框架疲劳评估的典型部位 

 

6.1.3 应力范围的长期分布 

6.1.3.1 船体结构应力范围的长期分布假设为两参数 Weibull 分布，Weibull 分布的形

状参数ξ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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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ξ＝1 

 

6.1.4  S－N 曲线 

6.1.4.1 钢质材料的 S－N 曲线见 CCS《船体结构疲劳强度评估》第 2.2 节。 

 

6.1.5 计算工况 

6.1.5.1 计算时一般考虑最常用工况，其中迎浪、横浪和斜浪三者之间的时间分配比例

关系按迎浪占 50％，横浪和斜浪各占 25％的营运时间确定，见表 6.1.5.1。 

                   时间分配系数α                    表 6.1.5.1 

 迎浪 横浪 斜浪 

分配系数 0.5 0.25 0.25 

 

6.1.6 累积损伤计算 

6.1.6.1  船体结构的累积损伤度 D应按下式计算： 

∑
=

=
3

1i
iDD  

 

式中：
8

1
/3

3
1 10

42.18
6.0

×=
Kf

SK
D iLi

i ξ

μα
； 

其中： iα ——对应浪向角的时间分配系数，按表 6.1.5.1 取值，i=1,表示迎浪，i=2 表示

横浪,i=3 表示斜浪； 

       K——S-N 曲线参数，按表 6.1.6.1(1)查得； 

      ——对应计算工况的设计应力范围，LiS N mm2
，按第 5 章的规定计算； 

      iξ ——形状参数，见 6.1.3.1； 

      K1——完全GAMMA函数值，根据x＝1+3/ξ和ν＝∞ ，从表 6.1.6.1(2)查得； 

      ——板厚修正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f1

                   ＝1.0               当 t≤22 时； f1

                   ＝f1
22 3 4

t
⎛
⎝⎜

⎞
⎠⎟

/

          当 t>22 时； 

其中：t——计算点处的板厚，mm； 

     μ＝1.0－
( )K K

K
2

2
3

1

− −υ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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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不完全GAMMA函数值；根据x＝1+3/ξ和ν，从表 6.1.6.1(2)查得；  

      K3——不完全GAMMA函数值；根据x＝1+5/ξ和ν ，从表 6.1.6.1(2)查得； 

      ν＝18.42
f S
S

q

L

2⎛

⎝
⎜⎜

⎞

⎠
⎟⎟

ξ

 

S --S-N 曲线二线段的交点处的应力幅值，按表 6.1.6.1(1)查得； q

      ——板厚修正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2f

                   ＝1.0               当 t≤22 时； f 2

                   ＝f 2
22 1 4

t
⎛
⎝⎜

⎞
⎠⎟

/

           当 t>22 时。 

 

 

             S-N 曲线的 K 和         表 6.1.6.1(1) Sq

S-N 曲线 K Sq  

B 5.800×1012 83.3955 

C 3.464×1012 70.2305 

D 1.520×1012 53.3680 

E 1.026×1012 46.8147 

F 6.319×1011 39.8305 

F2 4.330×1011 35.1153 

G 2.481×1011 29.1659 

W 9.279×1010 2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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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1(2)   GAMMA 函数表 

                   Γ（x）= e du    γ（x,ν）= e − du     u x−
∞

∫ 1

0

−u u x−∫ 1

0

υ
u

                                                                     表 1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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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ν 

x 
∞ 6.0 6.5 7.0 7.5 8.0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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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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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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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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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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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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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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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ν 

x 
∞ 0.5 1.0 1.5 2.0 2.5 

3.4 2.9812064 0.0190124 0.1381650 0.3811613 0.7117815 1.0789950 
3.6 3.7170238 0.0155505 0.1290610 0.3836591 0.7535631 1.1853485 
3.8 4.6941742 0.0127638 0.1210418 0.3879346 0.8019018 1.3096973 
4.0 6.0000000 0.0105097 0.1139289 0.3938547 0.8572592 1.4545432 
4.2 7.7566895 0.0086783 0.1075803 0.4013258 0.9202110 1.6228694 
4.4 10.136101 0.0071845 0.1018817 0.4102855 0.9914495 1.8182081 
4.6 13.381285 0.0059617 0.0967402 0.4206966 1.0717878 2.0447238 
4.8 17.837861 0.0049576 0.0920794 0.4325421 1.1621682 2.3073136 
5.0 24.000000 0.0041307 0.0878363 0.4458224 1.2636724 2.6117275 
5.2 32.578096 0.0034479 0.0839580 0.4605528 1.3775355 2.9647117 
5.4 44.598848 0.0028828 0.0804003 0.4767617 1.5051620 3.3741776 
5.6 61.553915 0.0024140 0.0771256 0.4944895 1.6481451 3.8494023 
5.8 85.621737 0.0020243 0.0741020 0.5137876 1.8082888 4.4012647 
6.0 120.00000 0.0016997 0.0713021 0.5347176 1.9876330 5.0425245 
6.2 169.40609 0.0014290 0.0687024 0.5573517 2.1884833 5.7881516 
6.4 240.83377 0.0012028 0.0662823 0.5817716 2.4134438 6.6557137 
6.6 344.70192 0.0010134 0.0640242 0.6080692 2.6654553 7.6658343 
6.8 496.60607 0.0008548 0.0619125 0.6363460 2.9478378 8.8427335 
7.0 720.00000 0.0007217 0.0599336 0.6667141 3.2643399 10.214864 
7.2 1050.3178 0.0006098 0.0580755 0.6992962 3.6191938 11.815666 
7.4 1541.3361 0.0005157 0.0563276 0.7342258 4.0171782 13.684453 
7.6 2275.0326 0.0004365 0.0546804 0.7716479 4.4636896 15.867460 
7.8 3376.9213 0.0003698 0.0531257 0.8117197 4.9648230 18.419083 
8.0 5040.0000 0.0003134 0.0516559 0.8546112 5.5274635 21.403345 
8.2 7562.2882 0.0002659 0.0502643 0.9005059 6.1593903 24.895617 
8.4 11405.887 0.0002256 0.0489449 0.9496015 6.8693938 28.984669 
8.6 17290.248 0.0001916 0.0476922 1.0021112 7.6674099 33.775079 
8.8 26339.986 0.0001629 0.0465015 1.0582645 8.5646706 39.390092 
9.0 40320.000 0.0001385 0.0453681 1.1183082 9.5738762 45.974994 
9.2 62010.763 0.0001178 0.0442882 1.1825077 10.709389 53.701106 
9.4 95809.457 0.0001003 0.0432580 1.2511485 11.987458 62.770511 
9.6 148696.13 0.0000854 0.0422742 1.3245373 13.426463 73.421645 
9.8 231791.87 0.0000727 0.0413338 1.4030034 15.047203 85.935914 

10.0 362879.99 0.0000620 0.0404340 1.4869011 16.873221 100.64552 
 

注：中间值可用线性插值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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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轮机 

 
第 1 节 一般规定  

 
7.1.1 一般要求 

7.1.1.1 除本章规定者外，对于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还应符合 CCS《海上高速船入级

与建造规范》的有关规定，对于非高速小水线面双体船，还应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的有关规定。 

 

7.1.2  材料 

7.1.2.1 用于管系的材料应与介质和系统所承担的用途相适应。通常，不锈钢不适用于

海水系统。 

 

7.1.2.2  露天甲板上的不锈钢管的强度应与钢管的强度相当。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钢

管），其壁厚应满足下述要求，但可不必大于同材料的甲板厚度： 

管子外径 80 mm 及以下         6.0 mm 

管子外径 160 mm 及以上        8.5 mm 

中间值可用内插法决定。 

 

7.1.2.3  经认可的非金属材料管可用于下列服务系统： 

（1）海水冷却系统； 

（2）淡水冷却系统； 

（3）舱底水系统； 

（4）压载水系统； 

（5）海水压载舱和淡水压载舱的空气管和测量管； 

（6）不输送可燃液体的非重要管路。 

 

7.1.2.4  非金属材料管的应用、布置、安装、试验等还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

范》中有关要求。 

 

7.1.3  阀的操纵 

7.1.3.1  海水进、出口阀，舱底水阀，以及高于双层底舱的燃油舱和滑油舱上的阀，

应布置成能就地机械手动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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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  遥控操纵阀的动力源故障不应引起： 

（1）关闭的阀开启； 

（2）开启的燃油舱上的阀、为推进服务的冷却水系统中的阀、动力源机械上的阀关闭。 

 

7.1.3.3  控制站内应设有遥控操纵阀的阀位是开位或关位的指示装置，除遥控操纵外，

倘若还要求直接手动操纵，阀的所在地应设有能观察阀位的措施。 

 

7.1.3.4  海水进、出口阀，舱底水阀的遥控操纵应能不因其所处舱室进水而丧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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